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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523破7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黄浩龙的申请，于2018年12月25

日裁定受理浙江安吉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地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浦源律
师事务所担任金地公司的管理人。金地公司的债权人应
于2019年3月10日前向金地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
江省安吉县昌硕街道迎宾大道268号浙江浦源律师事务
所 310 办 公 室 ；邮 政 编 码 ：313300；联 系 电 话 ：
0572-5507691、15857293069，联系人：应立锋）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你补充分配，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承担。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地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3月22日上午9时30分在安吉县人
民法院（安吉县昌硕街道昌硕西路69号）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时，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3258号

杨庭强、葛宝华：本院受理原告庄菊珍诉被告杨庭
强、葛宝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523民初
32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庭强给付原告
庄菊珍借款3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7月2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庄菊珍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0
元，由被告杨庭强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
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13899号

陈建民：本院受理原告马如梅与被告陈建民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陈建民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702民初13899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13566号

刘伟娜：本院受理原告陈明辉与被告刘伟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刘伟娜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702民初13566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破33-1号

本院在（2014）金婺执民字第2785号执行案中，发现
金华市宏雅内衣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于2018年12月17日裁定受理金华
市宏雅内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
2日指定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
管理人通讯方式：通信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李渔路1168
号创新国际大厦6楼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21000；联系电话：0579-82278031，15336908721。

金华市宏雅内衣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
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
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
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金华市宏雅内衣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3月
1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
市宏雅内衣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3月12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
第六判庭（金华市兰溪街210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破35-1号

本院在（2017）执4169号执行案中，发现金华市海洋
商贸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于2018年12月14日裁定受理金华市海洋商贸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日指定浙
江金奥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人通
讯方式：通信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李渔路1168号创新国
际大厦6楼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1000；联
系电话：0579-82278031，15336908721。

金华市海洋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
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

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
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金华市海洋商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3月
1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
市海洋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3月12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
第六判庭（金华市兰溪街210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破29-1号

本院在（2015）金婺执民字第4274号执行案中，发现
浙江汉晟置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
以清偿全部债务，于2018年12月14日裁定受理浙江汉
晟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1
日指定浙江创欣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
管理人通讯方式：通信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宾虹路999号
置信广场13楼浙江创欣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1000；
联系电话：0579-83187997，15088200185。

浙江汉晟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
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
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
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
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浙江汉晟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2月
22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
汉晟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3月4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六判
庭（金华市兰溪街210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81破21号

兰溪市新宇麻业有限公司：本院于2018年12月20
日根据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溪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
兰溪市新宇麻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从即日起至破产
清算程序终结之日，你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及其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
况。

二、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清偿债务。
三、自本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之日起至破产

程序终结之日，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
理人员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2）根据本院、管理人的要
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
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
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管理人接管时，法定代表人应向管理人办理移交
手续，并答复有关财产及业务的询问。

五、法定代表人和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准时参加债权
人会议。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24674号

曾文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翼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诉被告曾文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曾文
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原告浙江翼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请：被告
支付代偿款3810.76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
于2019年4月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3民初3438号

浙江欧宇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龙驰工
贸有限公司诉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2019年4月2 日上午9时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请你按时到庭，逾期不到庭，本案将依法缺席判
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3民初3873号

汤建俊：本院受理原告王剑波诉被告汤建俊合同
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审判人员组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一、被告汤建
俊立即支付原告王剑波工程款肆万元整
（￥40000.00）；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本案开庭审理时间定为2019年
4月26日上午9时，开庭地点在本院第八
法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6633号

吴文浩：本院受理原告凌杰与被告吴文
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784民初6633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吴文浩于判决
生效后5日内支付原告凌杰货款15000元并
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损失从2017年8月3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吴文
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504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8980号

陈东方：本院受理的原告曹振奇诉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0726民初89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167号

李春根、浦江县红棉家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宋
根海诉被告李春根、浦江县红棉家纺有限公司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726民初
167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定于2019年4月26日8时50分在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7376号

金春正：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景宝与被告金春正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726民初73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4715号

金壁龙：本院受理原告赵振华诉被告金壁龙之间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726民初471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7164号

方华清：本院受理原告于峻健诉被告方华清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726民初716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9701号

方增明：本院受理原告金祖国诉被告方增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726民初
9701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4
月18日上午09时00分在杭坪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9467号

陈文军、黄涛炼：本院受理原告吴军旺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726民初
9467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4
月22日上午09时30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9535号

方青江：本院受理原告项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726民初9535号案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4月22日上午
09时15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9661号

陈丰平：本院受理原告黄祖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726民初9661号案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4月22
日上午09时00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诸暨市三峰机械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8年12月26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何栋
联系电话：0571-83825512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8338058
联系人：韩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6日

序号

1

2

借款人

诸暨市三峰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艾默樱零部件有限公司

本金/元

28,706,258.04

3,275,783.57

欠息/元

6,009,836

548,305.05

担保人

浙江永成机械有限公司、陈雪峰、周轩如

浙江永成机械有限公司、陈雪峰、周轩如

抵押物

诸暨市店口镇湖西村土地、房产

/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炬彬管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7年7月31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何栋 联系电话：0571-83825512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8338058
联系人：韩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6日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炬彬管业有限公司

本金/万元

1777.85

欠息/万元

27.20

担保人

袁红波、冯姚丽、诸暨市长今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抵押物

诸暨市次坞镇大桥村土地及房产

本院将于2019年2月21日10时起至2019
年2月22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一、拍卖标的：
“远东017船，船籍港：宁波，船舶类型：

抓斗式挖泥船，总长38.40米，船长38.00米，
船宽15.00米，型深3.00米，总吨位543，净吨
位162，航区：沿海。建造完工时间：2005年
12月26日，建造船厂：桃源县德威造船有限
责任公司。现停泊于宁波象山港锚地。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本院立案庭申请

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
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74-89285074（张）。
承办法官：0574-89285054（肖）。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

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

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28 （ 陈 ） 。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1月16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 10 时起至
2019年2月22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一、拍卖标的：
“远东006船，船籍港：宁波，船舶类型：

运泥船，总长 53.80 米，船长 49.80 米，船宽
10.00 米，型深 3.00 米，总吨位 497，净吨位
278，航区：沿海。建造完工时间：2004年02
月04日，建造船厂：福建省福安市赛歧船舶
修造厂。现停泊于宁波象山港锚地。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本院立案庭申请

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
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74-89285074（张）。
承办法官：0574-89285054（肖）。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

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

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28（ 陈 ）。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1月16日

拍卖公告

丁佳俊、王飞：本委受理的（2018）杭仲
字第1238号申请人王双元与被申请人丁佳
俊、王飞关于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
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
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应裁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

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举证期限
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
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
2019年5月15日下午2点30分在本委第三
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湖墅南
路 356 号 锦 绣 大 厦 7 楼 ，电 话 0571 －
88394582）。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9年1月16日

仲 裁 公 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桐庐
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
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
依法安置。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1月16日

某女孩，2018 年 1 月 6 日出
生,2018年1月12日被发现遗弃
在桐庐县百江镇联盟村八组西
村40号。当时该女婴躺在一只
装苹果的纸箱里、身穿一件蓝色
毛绒绒的衣服，随身附一张出生
日期纸条。


